


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
管理办法

一、聘任条件

㈠ 基本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热爱教育事业，认同海航企业文

化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；

2.年龄在 65 岁以下，本人身体健康，胜任正常的教学工作。

㈡ 专业条件（具备其一即可）

1.具备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资格或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；

2.具备 3 年以上教学工作经验，师德高尚，教学优秀；

3.能对人才培养、专业建设给予专业指导意见，参与相应

工作的专家、学者及各界领导。

㈢ 企业兼职聘任标准对应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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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职责

㈠ 根据学院教学安排，承担相应的授课或人才培养、专业

建设工作；

㈡ 对所承担教学的课程，应在开课前根据学院教学管理相

关规定做好教学准备；

㈢ 参加与所授课程相关的教学活动，开展教学研讨；

㈣ 课程结束后应做好试卷拟定、试卷批改、学生成绩评价

（评分或评语）、实习报告评价等工作。

三、聘任程序

㈠ 申请程序

1.个人自荐或推荐

符合条件的人员填写“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

师登记表”（见附件 1），并提供相关个人资料扫描件，由人事

处视情况将材料推荐到有关部系。

2.学院邀请

教研室根据下学期教学任务、教师职称结构及教学工作量

情况，在本学期结束前两周内确定企业外聘兼职教师人选，同

时明确所要求的教学任务等具体事项，填写“三亚航空旅游职



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登记表”报系部审核，并提供相关个人资

料扫描件。

㈡ 报批程序

⒈各系部审核外聘兼职教师的学历、职称、工作经历等材

料，首次聘任的外聘兼职教师必须进行试讲和专业考核，考核

办法由系部自定。审核合格后，系部主任在“三亚航空旅游职

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登记表”上签字确认；

2.系部审核确认后填写《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外聘兼职

教师计划表》（见附件 2）与《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外聘兼职

教师登记表》、个人资料扫描件一同以呈批单形式上报，呈报

路径为：系部-人事处-教务处-分管副院长。

㈢ 聘用程序

经学院批准同意聘用的人员，学院与之签订聘用协议（见

附件 3）。审核合格的各类外聘兼职教师加入兼职教师人才库（见

附件 4）。

四、考核办法及待遇

㈠ 考核方法

1.外聘兼职教师每学期由教务处牵头进行考核，考核成绩=

学生评教×30%+督导评教×30%+系部评教 40%，总分 100，得分 60

以下为不合格；

2.原则上考核不合格的兼职教师将不再聘用。

㈡ 课时津贴



1. 外聘兼职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按本院专任教师同等

对待。

2. 聘用系部统计外聘兼职教师教学工作量，上报教务处计

入当月课时津贴总表，审批结束后分发人事处，按月兑现。

3. 课酬标准

职称等级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

课时津贴 150 120 100 80

五、管理办法

㈠ 首次聘任的兼职教师应在上岗前由所在部系对其进行

教学内容、教学目标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岗前培训，确保教学

质量和效果；

㈡ 授课时间安排由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及外聘兼课教师本

人的时间安排确认；

㈢ 外聘兼职教师因故需调整所授课程，应提前向教研室主

任提出申请，按规定程序批准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；

㈣ 外聘兼职教师以学期为周期进行聘用，期满后根据考核

结果和个人表现决定是否续聘。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有关与本办法相冲突之处

以本办法为准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：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登记表

附件 2：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计划表

附件 3：三亚航空旅游外聘兼职教师聘用协议

附件 4：外聘兼职教师加入兼职教师人才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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